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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

2024-057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新康路88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545,5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51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石良希先生因公务出

差，全体董事推举董事张世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2人，董事石良希先生、独立董事钱明星先生、独立董事师文林先生、独立

董事彭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施五影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常玉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804,891 98.2821 2,208,300 1.3841 532,400 0.3338

2、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34,091 98.5511 1,575,000 0.9871 736,500 0.461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杨勇 154,817,362 97.036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客户提供

融资租赁回购担

保的议案

3,500,169 56.0846 2,208,300 35.3844 532,400 8.5310

2

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3,929,369 62.9618 1,575,000 25.2368 736,500 11.8014

3.01 杨勇 1,512,640 24.23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暂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吴焕焕、程思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322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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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78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

员计划自2024年7月12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120万元。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受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窗口期、个人资金安排及二级

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增持主体暂未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增持主体对公司未来

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可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在后续增持计划期间内将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及时完成本次增持

计划。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即郭维成、张亮、杨宾、李永维、王垚、齐颖、孙迅、敬德久、张

萍、赵泉、李岩、杨军、赵扬。

2、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上述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增持主体 职务

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郭维成 党委书记、董事长 0 0

2 张亮

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代总会计师

5,700 0.0005

3 杨宾

党委副书记、董事、

工会主席

8,220 0.0007

4 李永维 纪委书记 0 0

5 王垚 副总经理 0 0

6 齐颖 副总经理 0 0

7 孙迅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0 0

8 敬德久 副总会计师 0 0

9 张萍 总经理助理 0 0

10 赵泉 总经理助理 0 0

11 李岩 总法律顾问 0 0

12 杨军 职工监事 0 0

13 赵扬 职工监事 0 0

2、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前的12个月内未曾披露增持计划。

3、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计划自2024年7月12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12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12日披露的

《津投城开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受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窗口期、个人资金安排及二级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增持主体暂未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增持主体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

可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在后续增持计划期间内将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及时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及时到位以及窗口期等因素，导致

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24-137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

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目前正

在筹划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二、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若

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

2024年11月5日公司收盘价为7.26元/股，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9月30日）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7,625,957,704.91元/实收资本（或股本）1,044,180,494.00元）

为7.30元/股。 本次回购的股份用途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第二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的公司，因下列情形回购本公司股份（以下简称回购

股份），适用本指引((((((（四）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前款第（四）项所指情形，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一）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的相关规定。

三、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及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提供的专项贷款。

四、拟回购股份的方式、资金总额及回购价格

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为准。

五、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六、风险提示

目前该事项正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将尽快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

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审议通过后的最终方案可能与本次公告内容存在差异，请以经公司履行

审批程序后最终审议通过的方案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688252

证券简称：天德钰 公告编号：

2024-061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一道002号飞亚达科技大厦90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8,703,9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8,703,9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69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69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英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Kwang� Ting� Cheng先生、施青先生因公务请假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邓玲玲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谢瑞章先生、市场总监王飞英先生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设立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制定《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8,656,829 99.9824 18,482 0.0068 28,687 0.0108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7,259,071 99.4622 1,337,344 0.4977 107,583 0.0401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8,534,886 99.9370 109,266 0.0406 59,846 0.022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2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9,163,662 86.3796 1,337,344 12.6062 107,583 1.01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议案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律师、黄俐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连科技”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

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1107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1,633.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2.99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26.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20.00%。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

数量为163.3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95.9035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5.87%。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59.2035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5.87%。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7.396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981.8965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1.4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1.9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53%。

根据《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496.44616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74.8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07.096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1.4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66.7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8.53%。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179140623%， 有效申购倍

数为5,582.20676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并于2024

年11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2024年11月12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

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

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

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由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招商资管壹连科技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壹连科技员工战配资管

计划” ）和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壹连科技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3.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其

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95.9035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87%。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26.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59.203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5.87%。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67.396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4年11月5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的多余款项，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在2024年11月14日

（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

招商资管壹连科技员工参与

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1,633,000 119,192,670.00

12

个月

2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685,025 49,999,974.75

12

个月

3

宁德东侨国有资产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274,010 19,999,989.90

12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

上〔2018〕279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

协发 〔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

则》（中证协发〔2024〕237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4年11月8日 （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2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58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2,111,0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

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1,472,500 69.75% 4,989,995 70.57% 0.03389715%

B

类投资者

638,520 30.25% 2,080,970 29.43% 0.03260370%

合计

2,111,020 100.00% 7,070,965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公布的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10-60840822、010-60840824、010-60840825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壹连科技” 或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1107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4年11

月1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4年11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

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4年

11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11室主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

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5025

末“

5

”位数

30868,10868,50868,70868,90868,25640,75640

末“

6

”位数

365491,165491,565491,765491,965491,609287,109287,359287,859287

末“

7

”位数

9063085

末“

8

”位数

25372253,63057387,4777675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3,334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壹连科技A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壹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